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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分子多行不義引起民間力量反
制。由市民自發組成的「正義聯盟」昨日成立，轄下將分設「愛與關懷反
佔中」工作小組。「正義聯盟」認為，「佔中」是違反公義的行動，但在
社會上散播不少誤導公眾的訊息，民間有需要坐言起行，進行「反佔中」
撥亂反正，揭露「佔中」分子的偽善。
「正義聯盟」召集人李偲嫣表示，戴耀廷等「佔中」發起人標榜「愛

與和平」誤導市民參與「佔中」，貌似站於「道德高地」。她說，民間有
需要成立一個弘揚「愛與關懷」的「反佔中」小組，以基於對社會的真
正關心，反對「佔中」，揭露「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虛偽。

不滿部分傳媒失實報道

「正義聯盟」核心委員蔡克健稱，他曾參與一個關於「佔中」的論壇，期
間支持「佔中」的學者被反對「佔中」的嘉賓駁得無法反擊，但他當日看
電視時，新聞報道卻把該論壇的情況倒過來，說成支持「佔中」的學者令
反對「佔中」的嘉賓沒法反擊，誤導公眾以為「佔中」是合理的。他認
為，他親身體會到部分媒體所報道的全是一片謊言，加上其他不公義的事

情，激起他和其他有義之士發起「正義聯盟」，坐言起行參與「反佔中」的
活動。
李偲嫣說，由於「正義聯盟」剛剛成立，「反佔中」工作小組目前仍

在研究各項工作，「反佔中」活動詳情會稍後公佈。

正義聯盟擬設「反佔中」小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佔中」發起人日前赴台

尋求「台獨」分子施明德的「支援」，明目張膽勾結「台獨」

勢力後，施明德之後又透過BBC中文網聲稱，與香港「佔中」

發起人見面，完全與「台獨」無關，他自己也不代表「台

獨」，有關「台獨」與「港獨」聯手是「栽贓」。對此，香港各

界反應強烈，批評施明德和李卓人連日來為「佔中」引入「台

獨」勢力所作的狡辯，完全是迫於社會的強大壓力而試圖掩蓋

真相，推卸責任，完全無改「佔中」已引入「台獨」勢力的本

質；「佔中」發起人之一朱耀明、「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

碩和工黨主席李卓人必須就引入「台獨」勢力令「佔中」變質

為「港獨」，正式向香港市民認錯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台灣民進黨前
主席施明德日前聲稱，早前與香港「佔領中環」
行動發起人見面完全與「台獨」無關，並指有
關「台獨與港獨聯手論」是「栽贓」。但翻看新
聞報道，施明德10月19日與訪台的工黨主席李
卓人、「佔中」發起人朱耀明及「真普選聯盟」
召集人鄭宇碩
會面後舉行聯
合記者會，當
時施明德已聲
稱，「香港從
英國殖民地的
子民，變成中
國殖民地的子
民」，並宣布
與香港反對派
達成「兩點結
論」，更進一
步說會派人到
港以行動推動
「佔中」。這些
「共識」，李卓
人 等 並 無 異
議，說明此行就是要借助「台獨」勢力支援
「佔中」。

承諾邀台人簽信念書

施明德與李卓人等三人在台北的記者會上共
同宣稱，明年是香港決戰的一年，將成立港台
兩地的合作平台，呼籲各界人士一同關心「香
港的民主化」云云。會中雙方達成兩點結論，
一是擴大座談會成為所謂的「圓桌論壇」，廣邀

港、台人士共商香港民主化問題，預計今年12
月7日至8日在台北舉辦；二是由施明德發起
「網絡運動」，把「佔中」運動信念書放網上供
支持者下載，呼籲台灣人支持「佔中」，出面邀
請台灣各方面人士，共同簽署「佔中」信念
書，以精神及具體行動支援香港民主化運動。

施明德的言論處處流露「港獨」傾向。他聲
言，支持香港「民主化」有三個理由，一是
1997年香港結束英國民百年殖民統治「回歸中
國」，令「香港從英國殖民地的子民，變成中國
殖民地的子民」；二是香港「民主化」將成為
「中國民主化」最重要的試驗場，希望香港開出
令人驚艷的「民主之花」，以此點燃「中國的民
主之花」；三是「自由永遠是抗爭者的戰利
品，絕對不是掌權者的恩賜物，懇求、哀求掌

權者或最高當局給予自由、民主、人權，態度
雖溫柔，但這是奴隸式優雅，奴隸的安慰劑，
是掌權者分發給反抗集團的海洛英」。

計劃每月派17人參與

施明德並明言，經過頻繁交流後，他決定公
開聲援「佔中」，表
明不排除親身來港
參與「佔中」。倘香
港未來順利發起
「佔中」，他願意到
香港支持。他還在
記者會上聲稱，
「只要有人願意去坐
牢，這個運動就會
成功」。李卓人則大
力推崇施明德發動
的紅衫軍及「天下
圍攻」運動，又指
施明德富有社運經
驗，是台灣民主化
運動的非暴力人
物。在其他場合，

施明德亦曾多次聲言將號召關注香港普選，又
指群眾活動一定要有領導人和策略，沒有好的
領導人，很容易發生意外，難以和平收場。
施明德「支援佔中」不只口頭，更有具體行

動和策略，包括指明年是香港回歸17周年，香
港有關方面由明年開始，每月都會派17人「佔
中」，更強調參與者已有被捕的心理準備。當時
李卓人在記者會上，對這些行動並無異議，這
說明這些「支援」行動已經雙方認可。

各
界
：

勾結「台獨」禍港圖掩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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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俱在 施竟反誣「栽贓」

盧文端 陳　勇 龍子明 葉國謙

陳鑑林 盧瑞安王國興 盧偉國 盧瑞安

■李偲嫣（右四）成立

「正義聯盟」，梁美芬（左

一）題匾致賀。彭子文攝

■「保衛香港運動」成員前日遊行，不滿「佔中」勾結「台獨」勢

力。 資料圖片

盧文端：施李互卸責任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批評，施明

德和李卓人連日來為「佔中」引入「台獨」勢力「清毒」，聲言他們所
作所為與「港獨」無關，明顯是見到香港社會都對其行為感到非常不
滿，才作出掩飾行為，只是企圖掩蓋實相，互相推卸責任，但完全無
改「佔中」已引入「台獨」勢力的本質。

陳　勇：港事拒絕台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指出，「佔中」參與

者和施明德的講法不過是希望保持曝光率，也是迫於與論壓力，因為
大部分的香港市民是不支持任何香港事務牽涉到「台獨」勢力，即使
是「佔中」都不應去碰破壞「一國兩制」的「台獨」力量。

龍子明：澄清理據薄弱
全國政協委員龍子明認為，施明德和「佔中」參與者近日的「澄清」

講法理據非常薄弱，只是表態式指自己與「台獨」、「港獨」無關，根
本不能令人信服。特別是「佔中」發起人和李卓人專程去台灣，與施
明德商討「佔中」，還獲得施明德稱不排除參與「佔中」，如果說這種
做法還不是引入「台獨」勢力，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佔中』發起人
和李卓人必須正式向香港市民認錯，為他們引入『台獨』勢力，令
『佔中』變質為『港獨』道歉。」

葉國謙：被識破即掩飾
民建聯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指出：「佢（指施）講不是台獨分子，就

不是『台獨』分子嗎？」他又說，施明德在社會上的言與行，大家都
已經很清楚，自從李卓人、鄭宇碩及朱耀明三人返港後，被識破欲借
「台獨」經驗引入「佔中」活動中，令到市民極之不滿，便立即砌詞掩
飾，奉勸他們立即打消「佔中」念頭，一起坐下來，商討政改對策。

陳鑑林：此地無銀伎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認為，從施明德的歷史看，他一直鼓吹台

灣脫離中國主體為其爭取目標，與李卓人、朱耀明及「真普選聯盟」
召集人鄭宇碩的立場，可說是不謀而合，正所謂「臭味相投」。早前李
卓人等三人高調到台灣取經，欲借助台灣的反政府經驗，將其引入香
港的「佔中」活動，明眼人一看都已經知道其底牌。就算施明德如何
辯解，亦只會令人覺得「此地無銀三百㛷」，完全是推卸責任。市民應
該明白，「佔中」行動只會搞亂香港，增加中央的擔心，對爭取民主
沒有任何幫助。

王國興：市民極度反感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稱，李卓人等滿以為向「台獨」分子取

經，引入「佔中」活動，煽動他人作出一些違法行為，便達到自己目
的；但萬料不到，市民對這樣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極之反感，在外界
批評的壓力下，惟有急轉彎，將早前所做的事情大力否認，極力作出
掩飾。其實，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反對派不應該做這些損害市民及
國家利益的行為。

盧偉國：無人生安白造
對於施明德反指被「栽贓」，經民聯立法會議員盧偉國指出，所有的

東西都是他們自己說出來，沒有人生安白造，他們不說出來的話，根
本沒有人知道。他們是惡人先告狀，面對市民的強烈不滿，李卓人等
人應順應民意，不要再進行破壞社會的行為，否則只會錯上加錯。

盧瑞安：聽其言觀其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旅集團執行董事盧瑞安認為，即使施明德

和李卓人不斷想解釋「佔中」與「台獨」無關，但事實上，事件中仍
有許多疑問未能解答，實難令人消除「佔中」已牽涉「台獨」勢力的
看法，必須繼續「聽其言，觀其行」，既不要再與「台獨」勢力拉上關
係，亦應停止再鼓吹暴力的「佔中」。如果「佔中」發起人認為「佔中」
與「台獨」無關，但實質上又給市民這樣的觀感，「有錯就要認，他
們應該向市民就事件道歉認錯，不要再與『台獨』勢力拉上關係」。

搞手須認錯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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